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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财

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财税〔2009〕125 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企业境外

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〉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

第 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就企业境外承包工程税收抵免凭证有关

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企业以总分包或联合体方式在境外实施工程项目（包括但不

限于工程建设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，下同），其来源于境外所

得已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，可按本公告规定以总承包企

业或联合体主导方企业开具的《境外承包工程项目完税凭证分割

单（总分包方式）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分割单（总分包方

式）》）或《境外承包工程项目完税凭证分割单（联合体方式）》

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分割单（联合体方式）》）作为境外所得

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进行税收抵免。 

二、企业以总分包方式在境外承包工程，除总承包企业自行施工

的部分外，发生分包（再分包，下同）的，其分包部分来源于境

外所得已由总承包企业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，总承包企

业可按实际取得的收入、工作量等因素确定的合理比例进行分配，

开具《分割单（总分包方式）》，并将《分割单（总分包方式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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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提供给分包企业，分包企业据此申报抵免。总承包企业按

分配后的余额申报抵免。同一项目分配方法应当一致，且在项目

存续期内不得改变。 

三、企业以联合体方式中标境外工程，该联合体在境外缴纳的企

业所得税税额可由主导方企业按实际取得的收入、工作量等因素

确定的合理比例进行分配，开具《分割单（联合体方式）》，并

将《分割单（联合体方式）》复印件提供给联合体各方企业，联

合体各方企业据此申报抵免。 

联合体主导方可按合同收入占比孰高原则或事先约定进行确定。 

四、总承包企业作为境外纳税主体，应就其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

得税税额，填制《分割单（总分包方式）》后提交主管税务机关

备案，并将以下资料留存备查： 

1.总承包企业与境外发包方签订的总承包合同； 

2.总承包企业与分包企业签订的分包合同, 如建设项目再分包的，

还需留存备查分包企业与再分包企业签订的再分包合同； 

3.总承包企业境外所得相关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； 

4.境外所得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按收入、工作量等因素确定的

合理比例分配的计算过程及相关说明。 

五、联合体作为境外纳税主体，应就其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

税额，由主导方企业填制《分割单（联合体方式）》后提交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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